
 

 
建设工程施工中标通知书 

编号：XCPJSGC-2024-017-01  

 

山东省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： 

 我单位茌平高铁新区道路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监理项目 ，在招标

管理等部门的监督下，于 2024 年 05 月 08 日在茌平区公共资源交易

中心进行了公开交易。根据评标委员会的评审意见，经公示后确定你

单位为中标人。请于 2024 年 06 月 12 日前完成施工合同的签订，因

中标人原因在法定期限内不进行合同签订的，按放弃中标处理。 

 

招标人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：（业务专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05 月 13 日 

 

 

监督单位：（备案章）            招标代理机构：（公章） 

2024 年 05 月 13 日 

档案号：            市一体化编号：  

招 标 人 
聊城市茌平区高铁新区发展服务中心/聊城润泽高

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 

中标工程项目 茌平高铁新区道路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监理 

建 设 地 点 聊城市茌平区 

中标工程内容 

项目位于茌平高铁新区站前广场以北，西至 105

国道，东至华鲁街，总长度约 4.2 公里。对以上项

目配套建设含非机动车道、人行道、电力管线、给

排水管网、照明、路沿石、绿化等进行监理。 

中 

标 

条 

件 

1、中标价：建安工程竣工结算价款的 0.696%  

2、建筑面积： / 

3、招标计划工期：从介入工作到竣工验收结算及缺陷责任期

满。  

4、质量标准：符合现行的国家、山东省、聊城市法律、法规

及规范要求并满足相关主管部门标准及甲方管理制度要求。  

5、项目经理： 王永强  

6、其他：/ 

备  注： 

 

说明：1、本通知书一式五份，招标人、中标人、招标代理单位、监督单位、公共

资源交易中心各执一份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本通知书经招标人盖章后，中标人和招标人即可按中标通知书要求签

订施工合同，未经招标监督部门和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盖章，不能作为办理

其他建设手续的依据； 

               3、如有档案号、一体化平台项目编号，则需填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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